	

	报考部门及职位
	考生
姓名
	笔试成绩
	面试成绩
	总成绩
	职位
排序

	
	
	原始分
	折算分
	原始分
	折算分
	
	

	
	
	公共科目
	加分
	专业科目
	
	
	
	
	

	县委政法委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中心
	潘守锋
	78.33
	2
	89
	51.40 
	81.00 
	32.40 
	83.80 
	1

	县委政法委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中心
	杨领
	69.33
	2
	83.67
	47.10 
	79.80 
	31.92 
	79.02 
	2

	县委政法委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中心
	向洪彪
	59.67
	6
	84
	46.70 
	79.00 
	31.60 
	78.30 
	3

	县委政法委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中心
	陈涛
	64
	　
	86.33
	45.10 
	70.60 
	28.24 
	73.34 
	4

	　　各位应试人员的笔试、面试和总成绩公布完毕，整个面试工作全部结束，谢谢。[注：总成绩计算方式为：（公共科目成绩×50%+加分+专业科目成绩×50%）×60%+面试成绩×40%。]
	

	主考官：刘斌　　　　　　监督员：刘国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计分员：伍宪梁
	


